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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訂定臺北市老人福利機構履行營運擔保能力認定標準草案及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 社會局訂定條文 社會局訂定說明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老人福利機構履

行營運擔保能力認定標

準 

名稱：臺北市老人福利機構履

行營運擔保能力認定標

準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保障老人

權益，使老人福利機構

具有履行營運之擔保能

力，特依老人福利法第

三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本認定標準（以下

簡稱本標準）。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保障老人

權益，使老人福利機構

（以下簡稱機構）具有

履行營運之擔保能力，

特依老人福利法第三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

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

標準）。 

明定本標準之立法目

的及訂定依據。 

老人福利機構於第三

條之定義規定併作簡

稱，爰刪除本條文之

簡稱規定。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並依臺北市政

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委任本府

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

局）執行。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並依臺北市政

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委任本府

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

局）執行。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及執行機關。 

 



 2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老人福

利機構（以下簡稱機構

），係指經社會局許可設

立之私立老人長期照顧

機構及安養機構（目前

有無其他類型之老人機

構？概括立法模式是否

較為適當？）。 

第三條  本標準所指之機

構，係經社會局許可設

立之私立老人長期照顧

機構及安養機構。 

一、明定適用本標準

之老人福利機構

，為經社會局依

法許可設立之私

立老人福利機構

。 

二、依老人福利法第

三十四條及老人

福利機構設立標

準第二條規定，

老人福利機構分

為長期照顧機構

、安養機構及其

他老人福利機構

；長期照顧機構

分為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及失智

照顧型等三種類

型。本標準規範

之對象，為社會

局許可設立之私

關於老人福利機構之

簡稱由第一條移作本

條規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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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老人長期照顧

機構及安養機構

。 

第四條  機構之定期存款金

額不低於下列各款所定

之數值者，為具有履行

營運之擔保能力： 

一 財團法人機構：核

准設立收容量乘以

每床（人）每月最

高收費金額乘以三

個月。 

二 非財團法人機構：

核准設立收容量乘

以每床（人）每月

最高收費金額乘以

一點五個月。（如此

分類，有無不合理

之差別待遇） 

財團法人機構及財

團法人附設機構，其登
記財產總額已達前項所

第四條  機構履行營運擔保

能力之計算標準如下： 

一 財團法人機構：核

准設立收容量乘以

每床（人）每月最

高收費金額乘以三

個月。 

二 非財團法人機構：

核准設立收容量乘

以每床（人）每月

最高收費金額乘以

一點五個月。 

前項所稱每床（人

）每月最高收費金額，

以報經社會局核定之收

費金額計算之。 

履行營運擔保能力

於機構調整收容量申請

一. 明定機構履行營

運擔保能力之計

算標準。 

二.現行計算方式，係

依 87 年公布之

老人福利機構設

立許可辦法按機

構之業務規模規

定如下： 

   1.財團法人機構

：以每人每月最

高收費標準 x 核

准收容量 x6 個

月計。 

   2.非財團法人機

構：以每人每月

最高收費標準 x

核准收容量 x3

一、依草案第五條規
定可知，機構是
否具有履行營運

擔保能力，實際
上係以其定期存
款金額是否符合

所定標準加以認
定。惟此原則宜
於本條明定之，

爰修正第一項，
並明定各款所定
之數值為其下限

，以資明確。 
二、增訂第二項，為

第五條第二項前

段移列。 
三、第二項遞改為第

三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四、第三項遞改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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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者，視為具有履

行營運之擔保能力。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每床（人）每月平均收

費金額，以機構核准收
容障礙類別、等級之收
費全額加總之平均數計

算。 

機構因許可變更原

核准之收容量或收費金

額，致原作為擔保履行

營運能力之定期存款金

額低於第一項所定標準

時，應於許可變更之處

分送達後三十日內，補

足符合第一項規定之定

期存款金額，並檢具相

關文件陳報社會局備查

。 

變更設立許可或收費金

額時，隨之調整。 

個月計。 

   其中二分之一額

度得以機構現有

之設施設備總額

價值折抵，另二

分之一之現金額

度亦得包含機構

之租屋押金，    

故原訂定履行營

運擔保能力之現

金定存額度，係

為扣除設施設備

總額價值及租屋

押金後之金額。 

今因考量將設施設備

總額價值及租屋

押金納入履行營

運擔保能力之認

定範圍，其金額

於實務上之認定

確有困難，故統

四項。為資明確

及周延，修正原

條文所定機構應

調整履行營運擔

保能力之要件，

並增訂機構應於

處分確定或相關

事實發生後三十

日內增加符合規

定之定存金額及

陳報主管機關備

查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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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履行營運擔

保能力明確界定

為現金定存，參

採原現金額度之

計算方式，將計

算月份除以 2，

以減少機構於新

法適用之財力負

擔問題。 

三.第二項係明定計

算方式內每人(

床)每月最高收

費金額之認定方

式。 

四.第三項係明定調

整履行營運擔保

金之機制。 

第五條  申請機構設立許可

時，應依前條規定提出

以機構代表人或負責人

為存款人之金融機構一

第五條  申請機構設立許可

時，應依前條所規定之

金額，提出以機構負責

人或代表人為名義之金

一、明定機構申請設 

立許可時應提出

符合規定金額之

定期存款證明，

一、第二項關於「財 
團法人機構或附

設機構視為具有
履行營運擔保能
力」之規定，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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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定期存款證明，

並於許可設立後十日內

將定期存款單之存款人

更名為許可設立之機構

名稱。定期存款期限屆

滿時，應再續存至少一

年。 

財團法人機構及財

團法人附設機構登記之

財產總額未達第四條第

一項所定標準者，應依

前項規定之方式補足差

額。 

融機構一年以上定期存

款證明，並應於許可設

立後十日內將定期存款

之存款人更名為許可設

立之機構名稱；其定期

存款期限屆滿時，應再

續存至少一年。 

財團法人機構及財

團法人基金會附設機構

登記之財產總額，已達

本法第四條計算之金額

者，視為具有履行營運

擔保能力，免依前項規

定辦理。但其金額未達

標準者，應補足其差額。 

及財團法人機構

或附設機構之登

記財產總額未達

履行營運擔保能

力標準時應補足

差額之規定。 

二、參酌內政部九十

七年三月十八日

內授中社字第０

九七０七一三六

四一號函釋意旨

，明定不同類型

之財團法人機構

提出履行營運擔

保能力之方式。 

至第四條第二項

規定。 

二、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機構為擔保履行營

運能力而存放於金融機

構之定期存款，除為因

應特殊緊急情況並經社

會局同意者外，不得動

支。 

第六條  機構履行營運擔保

能力自機構完成立案起

至結束營運止之期間不

得動支。但遇特殊或緊

急情況，報經社會局同

意者，不在此限。 

明定機構遇特殊或緊

急情況，報經社會局

同意後，得動支履行

營運擔保能力金。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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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標準施行前已經

許可設立之機構，其履

行營運擔保能力不符本

標準之規定者，應於本

標準施行後一年內補正

。 

第七條  本標準施行前已經

社會局許可設立之機構

與本標準規定不符者，

應於本標準施行後一年

內補正。 

明定本標準施行前已

許可設立機構之補正

方式。 

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行。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行。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

期。 

 

 


